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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事务委员会 
第九十九届会议 
2010年 7月 12日至 30日 

  决定 

  第 1872/2009 号来文 

提交人： D.J.D.G.等人(由 Lina Anani律师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加拿大 

来文日期： 2009年 4月 8日(首次提交) 

参考文件： 特别报告员根据议事规则第 92 和 97 条作出的决
定，2009年 4月 9日转交缔约国(未作为文件印发) 

本决定日期： 2010年 7月 26日 

事由： 从加拿大遣返回哥伦比亚；获得遣返前风险评估 

程序性问题： 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使申诉失去实际意义 

实质性问题： 生命权可能被任意剥夺、不驱逐、任意拘留、拘留

条件、公平诉讼、家庭生活和儿童的最大利益 

《公约》条款： 第二条第 2和第 3款、第六条第 1款、第七条、第九
条第 1款、第十条第 1款、第十四条第 1款、第二十
三条第 1款和第二十四条第 1款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一条、第五条第 2 (丑)款 

[附件] 

  

 ∗ 根据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决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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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
定书》在第九十九届会议上 

作出的关于 

  第 1872/2009 号来文的决定** 

提交人： D.J.D.G.等人(由 Lina Anani律师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加拿大 

来文日期： 2009年 4月 8日(首次提交)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2010年 7月 26日举行会议， 

通过以下： 

  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 

1.1  来文(2009 年 4 月 8 日)提交人是 D.J.D.G. (第一位提交人)、其同居伴侣
E.G.A.(第二位提交人)以及两名未成年子女 D.A.A.D.和 L.S.A.D.，四人均系哥伦
比亚公民。提交人诉称，将他们从加拿大遣返回哥伦比亚，将构成违反《公约》

第二条第 3款、第六条第 1款、第七条、第二十三条第 1款和第二十四条第 1款
的行为。提交人由律师 Lina Anani女士代理。 

1.2  2009 年 4 月 9 日，新来文和临时措施问题特别报告员决定提出依照委员会
议事规则第 92条采取临时措施的要求。 

1.3  2009 年 10 月 22 日，新来文和临时措施问题特别报告员决定，来文可否受
理问题应与案情分开审议。 

  

 ** 参加审查本来文的委员会委员有：阿卜杜勒法塔赫·奥马尔先生、普拉富拉钱德拉·纳特瓦
尔拉尔·巴格瓦蒂先生、拉扎里·布兹德先生、克里斯蒂娜·沙内女士、马哈吉布·埃尔哈

伊巴先生、艾哈迈德·阿明·法萨拉先生、岩泽雄司先生、海伦·凯勒女士、赞克·扎内

莱·马约迪纳女士、安托阿尼拉·尤利亚·莫托科女士、迈克尔·奥弗莱厄蒂先生、何

塞·路易斯·佩雷斯－桑切斯－塞罗先生、拉斐尔·里瓦斯·波萨达先生、费边·奥马

尔·萨尔维奥利先生和克里斯特·特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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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第一位提交人的祖母和母亲在哥伦比亚博亚卡省奇金基拉地区拥有一个农
庄。据称她们成为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敲诈勒索的目标，必须额外支付一笔税

款(疫苗税)，革命武装力量利用她们家储存用于生产非法药物的化学品。当她们
无力再支付这笔税款后，便逃到波哥大。 

2.2  1997年，第一位提交人年仅 13岁时，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在波哥大绑架
了她的母亲和四岁的弟弟。他们要求受害人家人支付赎金，并送去第一位提交人

母亲的指尖，同时威胁说，如不支付赎金将杀死提交人的母亲。第一位提交人的

弟弟遭到殴打；脸被罐头盖割伤，并有被人用指节铜套猛击后留下的累累伤痕。

在支付了部分赎金后，第一位提交人的母亲和弟弟获得释放。第一位提交人向哥

伦比亚当局提交了申诉。她母亲则只身逃往美国。 

2.3  2002 年，当第一位提交人的母亲从美国回哥伦比亚探亲时，再次遭到哥伦
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绑架，关押时间长达 10 天。其间她受到虐待，手和腿多次
遭人用锐器刺伤。她在试图逃走时，腿部中弹，被丢弃在路旁。她就绑架行为再

次提出申诉，并第二次逃离该国。 

2.4  数月后，作为对第一位提交人的母亲提出申诉行为的报复，哥伦比亚革命
武装力量绑架了第一位提交人。在遭拘禁期间，她多次被强奸并受到其它形式的

性侵。她的两腿被人用破瓶子割伤，双手被烟头烫伤。屡遭强奸，致使第一位提

交人怀孕，情绪抑郁消沉，萌生自杀念头，并且还患上人乳头状瘤病毒，
1 从而

导致罹患子宫颈癌。怀孕期间，她与其普通法伴侣走到一起，并于 2007 年诞下
一个女儿。 

2.5  2008年 10月，在发生一名男子靠着第二位提交人的汽车时被枪击致死的事
件之后，提交人从哥伦比亚逃到了美国。他们认为该名男子是被当作第二位提交

人而被误杀的。同时，第一位提交人的叔叔也接到死亡威胁电话，随后他与家人

逃到阿根廷，至今仍过着隐名埋姓的生活。提交人认为，第一位提交人生活在国

外的一些家人要求归还家庭农场的举动，导致他们进一步成为哥伦比亚革命武装

力量的攻击目标。 

2.6  提交人带着第一位提交人的两名弟妹经陆路前往加拿大，途经美国时把他
们留在其母亲身边。提交人则继续前往加拿大，第二位提交人的祖父生活在那

里。2009年 1月，他们在入境时提交了难民申请。2009年 1月 26日，由于与美
国达成的《安全第三国协议》，当局认为根据《移民和难民保护法》

2
第 101(e)

条他们没有资格提出难民申请，并将其遣送美国，随后第二位提交人在美国被拘

留。当局还下达了驱逐令，禁止他们一年之内再次入境。 

  

 1 人乳头状瘤病毒(HPV)是一种性传播感染，可诱发宫颈癌。 

 2 《移民和难民保护法》第 101(1)条：如有以下情况者，向移民保护处提出的申诉为不合格申
诉：(e) 申诉人从条例指明的国家直接或间接入境加拿大，而非来自其原籍国或以前经常居住
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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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009 年 2 月 16 日，他们徒步越过边境后再次向加拿大当局提交了难民申
请。在 2009 年 1 月 26 日决定的基础上，当局认为根据《移民和难民保护法》3

第 101 (c)条他们没有资格提出难民申请，逐将他们拘留。2009 年 4 月 1 日，提
交人提交遣返前风险评估的请求。2009 年 4 月 3 日，他们被告知，根据《移民
和难民保护法》

4 第 112 (2)(d)条规定，凡在加拿大境外逗留时期不足六个月，
此后再次入境者，没有资格要求遣返前风险评估，因此对他们的请求暂不受理。

提交人坚持认为，即便他们在加拿大境外逗留时间超过了六个月，根据第 112 
(2)(b)条规定，5 他们仍然不具备要求遣返前风险评估的资格，因为提交人是从
美国进入加拿大，他们可以在美国接受对其保护诉求的评估。 

2.8  2009年 4月 6日，当局向提交人送达了遣返通知，说明将于 2009年 4月 9
日将他们遣返回哥伦比亚。2009 年 4 月 7 日，提交人向国籍和移民部部长提出
请求，希望根据《移民和难民保护法》第 25条(出于人道和同情的考虑)6 对其免
予适用第 101 (1)(c)条 7 和第 112 (2)(d)条 8 规定，允许他们提出难民申请或重
新启动其遣返前风险评估程序。此外，他们还提交了紧急请求，要求暂缓遣返。

2009 年 4 月 8 日，加拿大政府通知提交人，驱逐行动暂时取消，但随时可确定
新的驱逐日期。提交人解释说，缔约国的做法是暂缓行政驱逐，而不是法院批准

的暂缓司法驱逐。缔约国虽给予暂缓行政驱逐，但仍可随时决定采取驱逐行动，

这就使提交人难以为其获释进行辩解。 

  申诉 

3.1  提交人认为，有充足理由认为他们根据《公约》第二条第 3款、第六条第 1
款、第七条、第二十三条第 1 款和第二十四条第 1 款应享有的权利将会受到侵
犯，如遣返哥伦比亚，他们将受到无法弥补的伤害。 

  

 3 《移民和难民保护法》第 101(1)条：如有以下情况者，向移民保护处提出的申诉为不合格申
诉：(c) 申诉人以前提出的申诉被裁定为不合格申诉，或已撤销或放弃申诉。 

 4 《移民和难民保护法》第 112(2)条：尽管有第(1)款规定，如有以下情况者，不得申请保护：
(b) 已向难民保护处提出申诉，但根据第 101(1)(e)条被确定为不合格申诉；(d) 对于自遣返令
生效以来已离开加拿大者，在其提出难民保护申诉被裁定为不合格申诉，已放弃和撤销申诉

或申诉被驳回，或其保护申请被驳回。 

 5 见前文。 

 6 《移民和难民保护法》第 25.(1)条：如住加拿大的外国国民提出的申请不予受理或不符合本法
规定，应其请求，以及部长自己主动或根据加拿大境外一外国国民的请求，部长得审查或可

审查有关该外国国民的具体情况，如果部长认为，考虑到直接受影响儿童的最大利益，从有

关人道和同情的考虑或公共政策的考虑是有道理的，还可给予其永久居民身份，或对其免予

适用任何适用标准或免予本法规定之义务。 

 7 见上文注 3。 

 8 见上文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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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提交人认为，根据缔约国的法律，他们没有资格要求对其提出的有关迫害
的申诉进行任何评估，无论是在美加边境上提出的申诉(已被当局根据《安全第
三国协议》驳回)还是随后从加拿大境内第二次提出的申诉。他们辩称，法律规
定相互冲突，意在确保《安全第三国协议》得到严格执行，并确保从美国陆路口

岸入境加拿大的人不得不在美国提出申诉。然而，由于提交人没有能力获得有关

这一法律方面的技术性问题的法律意见，作出决定时并未认识到可能造成的极其

严重后果。由于提交人徒步进入加拿大，没有通过正式陆路口岸入境，根据法律

规定，他们不得返回美国。因此，尽管违反不驱回原则，他们仍将在得不到任何

风险评估以及不可能在其他地方寻求保护的情况下被直接遣返回哥伦比亚。他们

认为，对于根据《公约》第六条第 1款、第七条、第二十三条第 1款和第二十四
条第 1款提出的申诉，他们要求给予实质性审查的有效补救权利被剥夺，从而违
反了《公约》第二条第 3 款。9 此外，提交人也不可能在联邦法庭上对缔约国法
律提出质疑，因为当局没有任何适用“法律错误”。 

3.3  提交人辩称，他们提交了有关证据，说明若被遣返回哥伦比亚，将会使他
们面临生命被任意剥夺的严重风险(违反《公约》第六条第 1 款)，以及遭受酷
刑、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违反《公约》第七条第 1款)。 

3.4  提交人进一步辩称，使其无法获得风险评估的法律忽略了两名未成年儿童
的利益，对于他们返回哥伦比亚后将遇到的威胁并未进行评估。此外，部长没有

根据《移民和难民保护法》第 25 条作出任何决定，因此忽略了两名儿童的最大
利益。

10 他们认为，这一做法侵犯了两名儿童根据《公约》第二十四条第 1 款
应享有的权利。只要将两名儿童的父母遣返回哥伦比亚，就会危害其福祉，这种

遣返也会侵犯两名儿童根据《公约》第二十三条第 1款应享有的权利。 

  缔约国就来文可否受理问题提出的意见 

4.1  2009年 8月 20日和 12月 22日，缔约国就来文可否受理问题提出了意见，
并要求取消临时措施，或委员会在其下届会议上就来文可否受理问题作出一项决

定。缔约国解释说，在 2009年 8月 11日提交新的遣返前风险评估申请后，对提
交人暂缓遣返。2009 年 11 月 3 日，提交人的遣返前风险评估申请被驳回，他们
向联邦法院提出的司法审查申请仍有待审理。 

4.2  缔约国回顾了这些事实，并解释说，提交人在 2008 年 11 月未经边境检查
从墨西哥入境美国。2009 年 1 月 21 日，他们抵达加美陆路边防站，并申请难民
身分。当局根据《移民和难民保护法》第 101 (1)(e)条和加美《安全第三国协
议》认定提交人为非法入境，并将其遣送回美国。提交人逐在美国提出了庇护要

求，听证会定于 2009 年 4 月 30 日举行。尔后提交人再次进入缔约国领土(日期

  

 9 大赦国际加拿大分部发布了一项意见，根据该意见，未经风险评估而遣返提交人，将构成违
反不驱回原则的行为。 

 10 见第 1069/2002号来文，Bakhtiyara诉澳大利亚，2003年 10月 29日通过的意见，第 9.7段。 



CCPR/C/99/D/1872/2009 

6 GE.10-44618 

不详)，并于 2009 年 2 月 16 日提交了第二份庇护申请。鉴于以前曾被认定为非
法入境，当局根据第 101 (1)(c)条依然认定提交人为非法入境。2009 年 4 月 1
日，提交人提出了遣返前风险评估申请，鉴于自裁定提交人要求难民保护的申诉

为不合格申诉后还不到六个月，当局根据《移民和难民保护法》第 112 (2)(d)条
裁定为暂不审理。2009 年 4 月 7 日，提交人向国籍和移民部部长提出申请，要
求免予适用无资格规定，并允许其提出遣返前风险评估申请。2009 年 4 月 8
日，提交人获知对其的驱逐令取消。 

4.3  在审查提交人的第二份遣返前风险评估申请期间，除了提交人提出的事实
以外，当局还审查了“公正和可信的资料来源”，如移民和难民局《原籍国研究

报告》和美国国务院《2008 年国别人权报告》。当局的结论是，哥伦比亚人权
和安全状况已大为改善，屠杀和绑架事件数量显著下降，并且自 2008年 10月提
交人离开该国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成员总人数也已减少。当局进一步指

出，没有任何实质性证据表明警方将不愿意或不能够为提交人提供保护。当局

还指出，提交人首先去了第一提交人的母亲在纽约的居住地，但并未打算在美

国寻求庇护，而在有机会申请庇护的第一安全国家提出此种申请，这本来是合乎

情理的。 

4.4  缔约国认为，由于联邦法院尚未进行司法审议，该来文未根据《任择议定
书》第五条第 2款(丑)项规定用尽国内补救办法，故不予受理。 

4.5  另外，缔约国还辩称，应以无实际意义为由宣布来文不予受理。考虑到提
交人申诉的是他们在其有关迫害的申诉未得到任何考虑的情况下被驱逐，并且鉴

于他们现已能够申请遣返前风险评估，支持其申诉的事实已不复存在。缔约国回

顾了委员会的判例，认为提交人不能再声称自己是违反《公约》行为的受害者，

对于指称的不一致问题，缔约国已采取了补救措施。
11 因此，根据《任择议定

书》第一条，应宣布来文不予受理。 

4.6  缔约国还认为，鉴于证据不足，提交人的指控表面事实不能成立。缔约国
辩称，即便提交人提出的事实证据确凿，但指称的实施迫害者是非国家行为者—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提交人并未向哥伦比亚当局报告其所遭受的虐待，也

没有证实当局将无法为他们提供保护。缔约国强调，至于对第一提交人的母亲于

1997 和 2002 年提出的申诉警方不作为的指称，不能作为证据，说明提交人在当
今的哥伦比亚得不到警方保护。缔约国回顾委员会有关 Khan 诉加拿大一案的判
例，其中委员会的结论是，提交人并未证明国家当局不能够或不愿意为其提供保

护，并认为由于证据不充分，来文不予受理。
12 缔约国辩称，这与联合国难民

  

 11 见第 478/1991 号来文，A.P.L.-v.d.M.诉荷兰，1993 年 7 月 26日通过的关于不可受理的决定，
第 6.3 和第 7(a)段；第 501/1992 号来文，J.H.W.诉荷兰，1993 年 7 月 16 日通过的关于不可受
理的决定，第 5.2和第 6(a)段；第 1291/2004号来文，Dranichnikov诉澳大利亚，2006年 10月
20日通过的意见，第 6.3段。 

 12 见第 1302/2004号来文，Khan诉加拿大，2006年 7月 25日通过的有关可否受理问题的决定，
第 5.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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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采取的做法相一致，该机构认为，如果非国家行为者的行为

被有意纵容，或者如果当局拒绝或事实证明其不能够提供有效保护，这种行为则

等同于《难民公约》意义上的迫害。
13 除了遣返前风险评估官员所查阅的资料

来源外，缔约国还引述了大赦国际和人权观察组织的报告，这些报告都提到哥伦

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在哥伦比亚的实力现已大大削弱，为以下结论提供了支持，即

提交人将不会面临发生违反《公约》第六和第七条的行为的实际危险。 

4.7  关于提交人对违反《公约》第二十三条第 1 款和第二十四条第 1 款的指
称，缔约国认为，提交人将一起遣返回国，因此不会对家庭或子女的利益产生任

何影响。 

4.8  最后，缔约国回顾委员会的判例，通常不是由委员会重新评价国内当局就
事实或证据做出的调查结论，除非该评价主观武断或相当于拒绝司法。

14 缔约
国认为，遣返前风险评估官员做出的评价合乎情理并有充分证据支持，因此重新

评价调查结论不在委员会的权限范围之内。 

  提交人的评论 

5.1  2010 年 1 月 30 日和 5 月 24 日，提交人就其来文可否受理问题提交了评
论。除了在其首次提交的来文中提出的申诉外，提交人还声称有违反《公约》第

二条第 2款、第九条第 1款、第十条第 1款和第十四条第 1款的行为。 

5.2  提交人驳斥了缔约国的论点，即他们已在美国提出庇护申请，并解释说，
对他们启动了遣返程序，2009 年 4 月 30 日就他们从美国遣返回哥伦比亚一案举
行了听证会。 

5.3  提交人就所提交的事实作出补充，说明缔约国当局于 2009 年 6 月将他们释
放，并于 2009年 7月向其送达一份暂缓执行的遣返前风险评估。2009年 10月 7
日，他们的遣返前风险评估申请被驳回，他们要求特许和由联邦法院进行司法审

查的申请仍然悬而未决。2010 年 2 月 24 日，联邦法院就使提交人要求重新做第
一份遣返前风险评估报告的申请失去实际意义问题听取了提交人的意见。法院仍

未就失去实际意义问题和联邦法院是否拥有审理本案的管辖权问题做出裁决。提

交人解释说，尚未就案情举行过任何听证会。 

5.4  关于缔约国认为应以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宣布来文不予受理的论点，提交
人坚持认为，缔约国的法律规定在表面上违反了《公约》，因此应审查本案案

情。提交人还辨称，由于本案情况特殊，尤其考虑到将他们遣返回哥伦比亚，将

  

 13 见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根据 1951 年《公约》和 1967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
书》编制的《确定难民身份的程序和标准手册》，文件 HCR/IP/4/Eng/REV.1, 第 65段。 

 14 例见第 1551/2007号来文，Tarlue 诉加拿大，2009 年 3 月 27日通过的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
第 7.4 段；第 1455/2006 号来文，Kaur 诉加拿大，2008 年 10 月 30 日通过的关于可否受理的
决定，第 7.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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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违反《公约》的行为，委员会应继续处理该来文审查工作，直至国内诉讼得

出结果为止。 

5.5  提交人认为，对提交人所适用的法律违反了《公约》，因此也违反了第二
条第 2款。提交人还认为，由于声称有逃跑可能而将其长期拘留四个月以上，这
一做法违反了第九条第 1 款。他们认为，特别是行政取消对他们的遣返(但不具
有约束力)，使他们无法就任意拘留指控提起诉讼。获释后，提交人要求审查拘
留问题的申请失去了实际意义，国内法院也就无法进行审查。提交人还辨称，拘

留条件恶劣，对他们的大孩子造成伤害。该孩子与父亲分别关押，心理状况严

重恶化。他变得情绪急躁，大小便失禁，并流露出自杀念头，想去天堂找曾祖

母，尽管他明白曾祖母已经过世。此外，该孩子没有上学，只是由志愿者提供

一些零星教育。其他家庭成员也饱受相互离别之苦，大孩子尤其如此，这一做法

违反了第十条第 1 款。最后，提交人认为，对其遣返前风险评估申请做出的决
定，以政府提出的诉讼问题为依据，缺乏独立和公正的基础。因此，该决定违反

第十四条第 1款，侵犯了提交人应享有的由合格、独立和公正的法院进行公正审
判的权利。 

5.6  提交人坚持认为，缔约国对其所适用的法律，使他们因从美国抵达该缔约
国领土而无法提出难民申请，并且由于根据《安全第三国协议》以前曾被遣返过

以及在不到六个月内再次入境而不得提出遣返前风险评估申请，这违反了缔约国

所承担的义务，即防止发生违反《公约》，特别是违反不驱回原则的行为。
15 

提交人回顾委员会的判例，根据该判例，自动或强制判处死刑，构成了任意剥夺

生命的行为，
16 并坚持认为，适用缔约国的法律，即造成自动违反不驱回原

则，因而构成违反第六条第 1款和第七条的行为。 

5.7  提交人认为，他们的申诉还未失去实际意义，因为对于他们提出的遣返前
风险评估申请，当事方之间还有一个尚在争论中的问题。提交人提到司法部、国

籍和移民部管理人员和遣返前风险评估处之间的一个往来电子邮件(在该邮件
中，国籍和移民部司法联络官向遣返前风险评估协调员着重指出了他们所关切的

诉讼问题)，坚持认为，对他们的遣返前风险评估申请所作的决定，政府进行了
干预，并且没有以风险申请的案情作为基础。提交人还认为，他们提交遣返前风

险评估申请过于仓促，而在很短时间内就对其申请做出裁定，没有让他们提交进

一步证据，包括大赦国际对其情况的评估。提交人还解释说，对于他们提出根据

第 25 条免予无资格规定的要求，至今仍未做出决定，因此还有一个尚在争论中
的问题有待审议。 

  

 15 见关于《公约》缔约国一般法律义务的性质的第 31 (2004)号一般性意见，大会正式记录，第
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40号，第一卷(A/59/40 (Vol.I))，附件三，第 12、13和 17段。 

 16 见第 1421/2005号来文，Larrañaga诉菲律宾，2006年 7月 24日通过的意见，第 7.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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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缔约国提交的进一步意见 

6.1  2010年 6月 22日，缔约国提供了有关国内诉讼的最新资料，并重申，要求
委员会取消临时措施。缔约国还强调指出，该国还没有机会就提交人援引第二条

第 2款、第九条第 1款、第十条第 1款和第十四条第 1款提出的新指称做出答复。 

6.2  缔约国认为，至于提交人要求联邦法院对其第一份遣返前风险评估进行司
法审查，其申请于 2010 年 6 月 1 日被驳回。法院认为，该申请没有实际意义，
因为提交人已经收到了一项遣返前风险评估报告。缔约国还指出，提交人可以在

第一安全的国家提出难民申请，不用在美国第一提交人的母亲家逗留三个月后再

前往加拿大提出难民申请，这是合乎情理的。缔约国强调指出，联邦法院的决定

表明，该国的难民保护制度可有效防止不当遣返，致使被遣返人员回到可能面临

发生违反《公约》第六条第 1 款或第七条的行为的国家。缔约国认为，应根据
《任择议定书》第一条宣布提交人的来文没有实际意义，因为寻求的补救办

法――遣返前风险评估――已经完成。 

6.3  关于提交人提出由联邦法院对其不利的遣返前风险评估决定进行司法审查
的第二次请求，缔约国告知，提交人已获得特许，听证会定于 2010年 7月 13日
举行。缔约国认为，正在进行的诉讼说明提交人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因此，应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款(b)项宣布来文不予受理。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  

7.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诉求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93条，决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7.2  委员会确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子)项，同一事件不在另一
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审查之中。 

7.3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的遣返前风险评估申请于 2009 年 10 月 7 日被驳
回，并注意到其特性和由联邦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的申请仍然悬而未决，但听证会

定于 2010 年 7 月 13 日举行。委员会还注意到，2010 年 6 月 1 日，联邦法院以
没有实际意义为由驳回了提交人的申请，因为提交人已经得到他们就司法审查所

寻求的补救办法，即进行遣返前风险评估。委员会也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即应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款(丑)项宣布该来文不予受理。 

7.4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的论点，即尽管国内程序仍在进行中，由于提交人即
将被遣返回哥伦比亚，以及由于缔约国的法律规定在表面上违反了《公约》，委

员会仍应继续处理这一事项。委员会认为，在审议来文期间，国内补救办法仍有

待缔约国联邦法院裁决。委员会还认为，如联邦法院作出有利的裁决，可有效阻

止将提交人遣返回哥伦比亚，因而提交人提交委员会审议的来文也就没有实际意

义。因此，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未能对国内补救办法援用无遗，根据《任择议定

书》第五条第 2款(丑)项，宣布该来文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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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因此，人权事务委员会决定： 

(a)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款(丑)项，来文不予受理； 

(b) 本决定将通知缔约国和提交人。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英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
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委员会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的一部分。] 

 

 

     
 


